
債務人與債
權人協商債
務清償方案

逾30日不開始協商或逾90日協商不成立

裁定開始更生駁回更生聲請

法院認可更生方案

更生方案經裁定認可確
定時，更生程序終結

未依條
件履行

依更生條件
履行完畢

協商→更生程序簡圖（民眾解說版） 司法院民事廳

監督人編造債權表，由法
院公告、送達

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

召集債權人會議或以書面詢問是否
可決更生方案

法院得逕以
裁定認可更
生方案

可決更生方案

強制執行（對
象：債務人、更
生保證人、提供
擔保人、共同負
擔債務人）

法定不免
責債務仍
應清償
（§55、
§73但）

當然
免責

協商成立

法院不認可

經公證或法
院認可  

債務人聲請更生

不可歸責
債務人致
履行顯有
重大困難

不可歸責之
履行困難

債務人未依限
提出更生方案

債務人有§56

情形之一

更生方案
未獲可決

法院不認可
更生方案

仍得逕以裁定認
可更生方案

裁定開
始清算
程序

得限制債務人之生活程度

撤銷更生，同時裁
定開始清算

得裁定開
始清算

延期清
償

裁定免
責

依協商方
案履行完
畢→免責

依協
商方
案履
行

未抵觸法令→有效

抵觸法令→無效→
與協商不成立相同

債權人申報補報債權

債權之確定與異議    

裁定移轉管轄

 


